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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能源局关于促进分布式光伏高质量消纳建立补偿分摊机制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宁波市能源局，省电力公司、各有关能源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能源消纳和调控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5〕1360号）精神，拓展分布式光伏开发与消纳空间，提高分布式光伏自调节能力和消纳水平，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积极促进新能源消纳，科学安排调节措施
（一）采取各项措施促进新能源消纳。电网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精心做好负荷预测和新能源出力预测，充分挖掘系统调节能力，科学安排机组组合，积极争取上级调度机构支持，统筹考虑新型主体市场化响应、填谷需求响应等市场化措施，在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的基础上，保障新能源最大化消纳，促进新能源高效利用。
（二）科学安排各类电源参与调节。各类电源均有参与调节、促进新能源消纳的义务。统调新能源按照现货市场出清结果参与调节，非统调集中式新能源按照调度指令参与调节。在日间用电负荷较低、新能源出力较高的节假日等特殊时段，以及重大基建停电等特殊情况下，当各项消纳手段全部用尽、分布式光伏无法全额消纳时，电网企业组织分布式光伏参与调节。按照“先高压、后低压”“优先调控工商业项目”的原则参与调节，在消纳缺口较大时，对不具备调度端远程控制条件的分布式光伏，可根据调节原则在日前安排整站停运，具体调节清单和执行顺序由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各地电网企业制定发布。
二、提升光伏调节能力，促进网源协同发展
（三）提升分布式光伏“四可”能力。分布式光伏项目要完善功率采集、远程控制技术措施，当电网负备用不足或其他原因需要调峰时，应积极配合电力调度机构开展控制和调节。并网电压等级10千伏及以上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要将运行信息实时传送至电力调度机构，满足采集、监视、远程控制要求，具备并实现接收、自动执行电力调度机构指令进行功率控制的功能。并网电压等级0.4千伏及以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低压分布式光伏”），要满足数据采集、监测需求，具备实现接收、自动执行调度指令进行功率控制的功能。分布式光伏并网设备“四可”的统一技术要求和标准由省电力公司制定，报省能源局审核后公布。
（四）加快分布式光伏调节能力改造。存量项目要按计划完成“四可”改造；增量项目在并网时同步实现“四可”能力，确保全覆盖。电网企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投资主体应根据产权分界点投资建设相关设施。各设区市要加快存量项目改造进度，完成10千伏及以上分布式光伏“四可”能力全覆盖，持续提升低压分布式光伏“四可”能力覆盖比例。对于确因现场条件、技术限制等客观原因无法进行“四可”改造的用户，应书面承诺按电网要求日前自主完成调控，未履行承诺的，在威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时先行予以解列。
三、建立补偿分摊机制，激发调节动力
（五）建立分布式光伏调节补偿机制。参与调节的分布式光伏将获得补偿，以未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的发电效率为基准，计算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的理论发电量，以理论发电量和实际发电量的差值为调节电量，参与有效调节的分布式光伏按照有效响应调节电量获得补偿。
（六）明确分摊范围和机制。补偿资金由非统调燃煤、统调核电、生物质垃圾发电和分布式光伏发电主体（除自然人户用项目外）进行分摊。非统调燃煤、统调核电和生物质垃圾发电的最小调节基准值参照统调燃煤的最小技术出力标准设置为40%，在分布式光伏参与调节的时段内，非统调燃煤、统调核电和生物质垃圾发电实际最小出力超过最小调节基准值的，需参与分摊，分摊系数为1，鼓励项目通过建设电源侧储能提升调节能力。分布式光伏发电在调节时段的上网电量全额参与分摊，具备“四可”能力的分摊系数设置为0.5，不具备“四可”能力的分摊系数为1。各主体根据调节日白天（7:00-19:00）上网电量乘以分摊系数后的占比进行分摊。按照全网调节和局部电网调节情况，公平合理分摊费用。
四、强化协同服务联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七）加强组织协调。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电网企业和新能源企业要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协同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
（八）建立工作机制。如安排分布式光伏参与调节，省电力公司应提前向浙江省能源局报告，如遇威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等情况需紧急安排分布式光伏参与调节，可事后报告。
（九）做好服务保障。电网企业要依据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评估结果，科学合理规划电网建设、改善区域电网承载能力。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要协调新能源企业强化本地“四可”装置保护，主动配合设备运维和调试演练等工作。
（十）强化宣传引导。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电网企业应做好分布式光伏建设、运营相关主体宣传、告知、沟通、解释工作，引导新能源企业积极参与电网调节，引导分布式光伏有序开发、就地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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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分布式光伏参与调节补偿分摊方案（试行）

分布式光伏参与出力调节情况下，按照以下方案补偿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的发电收益损失。
一、补偿项目及机制
一是在分布式光伏范围内补偿。为保障分布式光伏调节工作公平开展，对参与调节的分布式光伏进行补偿。
二是明确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类型。除自然人户用项目外的分布式光伏纳入调节范围。其中，具备“四可”功能的按照调度指令参与调节，不具备“四可”功能的根据电网要求日前自主完成调节。
三是明确调节补偿机制。参与调节的分布式光伏主体获得补偿，补偿费用纳入次月结算电费。以未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的发电效率为样板，计算得到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的理论发电量，理论发电量和实际发电量的差值为调节电量，参与调节的分布式光伏按照调节电量获得补偿。
二、补偿费用计算方法
针对分布式光伏参与调节的调控日，计算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的调节电量，按照补偿标准予以补偿。
1.按设区市计算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效率样板，以未参与调节的分布式光伏发电效率为样板，计算调节日的发电效率样板小时。

其中，T为设区市发电效率样板小时，W为该设区市全部未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的发电量，C为该设区市全部未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的装机容量。
2.响应有效性判定
2.1日前响应：分布式光伏在响应时段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认定为有效响应：一是执行时段内满足P≤P管控的比例大于50%；二是≤P管控。
其中，P为发电负荷，为调控时段内的最大发电负荷，P管控=发电户装机容量×调控比例，调控比例由电网企业在调控前至少提前一日通知发电企业。
如分布式光伏有效响应，则有效响应系数Yi=1，反之，则Yi=0。
2.2日内响应：分布式光伏调控成功率大于50%认定为有效响应
其中，调控成功率=该户实际调控成功逆变器容量之和/该户可调逆变器容量之和。
如分布式光伏有效响应，则有效响应系数Yi=1，反之，则Yi=0。
3.计算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i的日理论发电量。计算公式为：
Wi,max=T×Ci
其中，Wi,max为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i的日理论发电量，Ci为i的装机容量。
4.用理论发电量扣减实际发电量后，得到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i的日调节电量，乘以补偿标准后得到i的补偿费用。计算公式为：
Fi=（Wi,max-Wi）×B×Yi
其中，Fi为参与调节分布式光伏i的日调节补偿费用，Wi为i的日发电量，B为补偿标准。
B=最近一次分布式光伏机制电价竞价结果×机制电量比例上限+现货市场申报价格下限×（1—机制电量比例上限）
5.日补偿费用为当日所有参与调节主体的补偿费用之和，参与调节主体的月补偿费用为他的日补偿费用之和。
三、分摊项目及机制
一是明确补偿分摊主体。补偿资金由非统调燃煤、统调核电、生物质垃圾发电和分布式光伏发电主体（除自然人户用项目外）进行分摊。非统调燃煤、统调核电和生物质垃圾发电的最小调节基准值参照统调燃煤的最小技术出力标准设置为40%，在分布式光伏参与调节的时段内，非统调燃煤、统调核电和生物质垃圾发电实际最小出力超过最小调节基准值的，需参与分摊，分摊系数为1。分布式光伏发电在调节时段的上网电量全部参与分摊，具备“四可”能力的分摊系数设置为0.5，不具备“四可”能力的分摊系数为1。各主体根据调节日白天（7:00-19:00）上网电量乘以分摊系数后的占比进行分摊。
二是公平合理设置分摊区域范围。全网调节情况下，由全网非统调燃煤、统调核电、生物质垃圾发电和分布式光伏分摊补偿费用；局部电网调节情况下，由对应电网供电分区内非统调燃煤、统调核电、生物质垃圾发电和分布式光伏分摊补偿费用，最小分摊区域为市级电网供电分区，后续根据电网调节需求逐步向县级供电分区及主变供电区域延伸。
三是按上网电量和分摊系数乘积占比分摊补偿费用。由控制区域内的分摊主体，按照调控日白天（7:00-19:00）的上网电量乘以分摊系数后的占比进行分摊，分摊费用纳入次月结算电费。
四、分摊费用计算方法
针对分布式光伏参与调节的调控日，计算参与调节的分布式光伏的发电收益损失，由区域内参与分摊主体按照占比均摊补偿费用。
1.计算调控日的全部补偿费用

其中，F为日补偿费用，Fi为参与调节的分布式光伏i的日补偿费用，M为参与调节的分布式光伏主体总个数。
2.分摊主体按照调控日白天（7:00-19:00）的上网电量乘以分摊系数后的占比进行分摊。

其中，Rj为分摊主体j的日分摊费用，Qj为该分摊主体白天（7:00-19:00）的上网电量，非统调燃煤和统调核电属市场化主体，其白天（7:00-19:00）的上网电量按30分钟分时电量累积计算，生物质垃圾发电属非市场化主体，其白天（7:00-19:00）的上网电量按日上网电量的1/2计算，分布式光伏主体白天（7:00-19:00）的上网电量按日上网电量计算，为该分摊主体分摊系数（具备“四可”能力主体的分摊系数为0.5，其他分摊主体的分摊系数为1），N为分摊主体总个数。
3.分摊主体的月分摊费用为他的日分摊费用之和。
4.若发生抄表示值缺失情况的，按照电量示值拟合规则补全，确保结算结果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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